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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Guan Chao Holdings Limited
冠轈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2）

自願公告

業務更新

本公告由冠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刊
發，旨在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於2025年5月13日刊發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訂立兩份不具
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該等協議

董事欣然宣佈，於2025年5月26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BetaMind Investments 

Limited（「BetaMind」）訂立三份最終協議，包括 (i)商標許可協議（定義見下文）；(ii)

黎姿獨家授權協議（定義見下文）；及 (iii)晶泰獨家授權協議（定義見下文）（統稱
為「該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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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許可協議

BetaMind與深圳黎姿瑞雅於2025年5月26日簽訂商標許可協議（「商標許可協議」）。
該協議授予BetaMind及其指定聯繫人使用目標商標（即與「Groland」品牌相關的
商標）的權利。根據商標許可協議的條款，目標商標的許可自商標許可協議生
效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有效，視乎BetaMind是否支付商標許可協議規定的首期許
可費而定。目標商標的許可地區包括目標商標註冊所在的國家或地區。

黎姿獨家授權協議

同日，BetaMind丶深圳黎姿瑞雅及深圳晶泰簽訂一份獨家授權協議（「黎姿獨家
授權協議」）。該協議訂明，深圳晶泰及其聯屬公司（即深圳眾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眾格」））將向BetaMind授予在全球範圍內使用CN202311247312.8環肽
化合物及其應用中的目標化合物XTP-016的部分權利（「XTP-016許可權」）獨家許
可（包括再許可權）。黎姿獨家授權協議自簽立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有效。在此期
間，BetaMind獲授權從事研究、開發、改良、製造、使用、商品化、銷售、要約銷
售、出口及進口目標化合物XTP-016及╱或相關產品。

晶泰獨家授權協議

除上述者外，於2025年5月26日，BetaMind與深圳晶泰簽訂獨家授權協議（「晶泰獨
家授權協議」）。該協議訂明，深圳晶泰及其聯屬公司（即深圳眾格）將向BetaMind

授予在全球範圍內使用芳基或雜芳基取代的氨基甲酸酯類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和用途及CN202311128222.7環肽化合物及其應用中的目標化合物XTP-018的部分
權利（「XTP-018許可權」）的獨家許可（包括再許可權）。晶泰獨家授權協議自簽立
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有效。在此期間，BetaMind獲授權從事研究、開發、改良、製
造、使用、商品化、銷售、要約銷售、出口及進口目標化合物XTP-018及╱或相關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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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該等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該公告披露，XTP-016許可權及XTP-018許可權包括對配製生髮產品而言至關重
要的專有技術及主要原材料。該等材料乃作為研發工作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根
據董事可得之資料，與XTP-018許可權相關的化合物XTP-018擬用於開發及生產
第二代產品，而XTP-016許可權中提及的化合物XTP-016則指定用於開發及生產
第一代產品。

經全面盡職審查及策略性業務規劃後，董事認為訂立該等協議為本集團帶來
寶貴機會。該等交易被認為是適當運用目標商標、XTP-016許可權及XTP-018許
可權的相關價值的方法。此舉將讓本集團得以進入前景看好的新業務領域，並
以結構完善的業務模式作為支撐，該模式將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發框架進行
整合，涵蓋生產、銷售及分銷規劃。目前，董事正在為旨在建立新業務的額外
投資制定預算。該建議預算將涵蓋各個關鍵領域，包括人力資源、生產設施、
必要設備、銷售及營銷計劃、促銷活動、聯繫工作、物流及原材料採購。

董事會深信，長遠而言，此項新業務措施將加強本集團的持續增長能力，並擴
闊其收入來源。因此，此舉被視為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為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的收益性質交易。因此，

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公佈交易。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冠 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率堂

香港，202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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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率堂先生、Zhang Xiaoyang先生、黃慧敏
女士、孟禧臻女士及金哲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永東先生、譚日健先生
及鍾立力先生。


